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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綱要
公文主要類別及處理流程

公文簽辦方式、結構及用語

公文製作要領及實例-簽、
函、書函、公告

公文案例解析

實務應注意事項及結語



文 別 使 用 時 機

令
公布法律、任免、獎懲官員，總統、軍事機
關、部隊發布命令時用之。

呈 對總統有所呈請或報告時使用之。

咨 總統與立法院公文往復時用之。

函 各機關公文往復或人民與機關間之申請與答復
時用之。書函

公告 各機關對公眾有所宣布時用之。

簽
機關內部單位或人員為處理公務，向長官說明
或表達意見，請示、建議或報告時用之。 3

公文主要類別



依公文程式條例
及文書處理手冊
規定區分

令、呈、咨、函、公告、其他（簽、書函、箋
函、開會通知單、新聞稿、電子郵件……）

依對內、外區分 對內意思表示公文、對外意思表示公文。

依特種法令區分 一般行政文書、行政救濟文書、司法文書、爭議
處理文書、其他文書。

依行文系統區分 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

依發文動機區分 主動公文、被動公文。

依電子交換區分 第一類電子公文、第二類電子公文、第三類電子
公文。

依機密等級區分 國家機密文書︰絕對機密公文、極機密公文、機
密公文。一般機密文書︰密件公文。

依處理時效區分 特急件、最速件、速件、普通件、限期公文、專
案管制公文。

依性質及適用範
圍區分

稿本、原本、繕本、正本、副本、抄本、影本、
譯本、節本。（本別） 4



文書處理係指文書自收文或交辦起至發文、歸
檔止之全部流程，包括五大步驟與處理範圍：
步驟 處理事項 主辦單位或人員

收文處理 簽收、拆驗、分文、編號、
登錄、傳遞。

機關總收文單位。
單位登記桌人員。

文件簽辦 擬辦、送會、陳核、核定。
案件承辦人員及各級
長官。

文稿擬判 擬稿、會稿、核稿、判行。
案件承辦人員及各級
核稿、主管、首長。

發文處理 繕印、校對、蓋印及簽署、
編號、登錄、封發、送達。

機關發文單位單位。

歸檔處理 依檔案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機關檔案管理單位。
5

公文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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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簽辦方式



簽辦方式 意 義

先簽後稿

制(訂)定、修正或廢止法令、政策，或重大興
革尚無結論、重要人事或其他須先行簽請核示
之案件，應先簽准後，再依簽之批示，擬具要
發之公文稿陳核。

簽稿併陳

文稿內容須另作說明或分析陳述、依法准駁且
案件特殊、限期辦理不及先行請示等案件使用
。此時將簽與文稿同時陳核，方便長官瞭解案
情，據以判發，以提昇公文處理效率。

以稿代簽
案情簡單，文稿內容已屬明確，或例行承轉之
案件，毋須另作說明時使用。此時直接辦稿陳
核，不需另行上簽。

只簽不稿
簡單且不須答復之案件，或單向向長官報告事
情，無須對外行文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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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結構
整體結構：公文標準規格，又稱「行款」，
指公文之行文款式，即完整公文應記載之
項目，計有19項。

本體結構：亦稱「本文」，係指公文主要
內容，本文包括內容結構及形式結構。內
容結構包括「起、承、轉、合」或「引據、
申述、歸結」之推理方式；形式結構指公
文內容表達方式，分段(一段式、二段式、
三段式)、不分段(令，人事令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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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整體結構(標準規格)
本別（正本、副本、抄本、影本、譯本） 檔 號：（12號字）

先簽後稿、簽稿併陳、以稿代簽（稿本時） 保存年限：（12號字）

機關全銜（文別）（20號字，置中）

機關地址：（12號字）

承辦人：○○○（12號字）

電 話：（02）0000－0000（12號字）

傳 真：（12號字）

電子信箱：（12號字）

郵遞區號□□□□□（數字依郵局規定）

地址：（12號字）

受文者：（令、公告不須此項）（16號字）
發文日期：（12號字）

發文字號：（12號字）（會銜機關排序：主辦機關、會辦機關）

速別：（12號字）（令、公告不須此項）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12號字）（令、公告不須此項）

附件：（12號字）（令不須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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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16號字）（令：不分段。但人事命令可例外。公
告：主旨、依據、公告事項三段式。函、書函等：主旨、說
明、辦法三段式。）

正本：（12號字）（令、公告不須此項）
副本：（12號字）（如有含附件者，方要註明：含附件或含ＯＯ附件）
抄本：（12號字）

署名或蓋章戳 （不限號字）

會銜公文：按機關排序蓋用機關首長簽字章
令：蓋用機關印信、機關首長簽字章
公告：蓋用機關印信、機關首長簽字章
函：上行文—蓋機關首長職銜姓名蓋職章

平行文—蓋機關首長職銜簽字章
下行文—蓋機關首長職銜簽字章

書函、一般事務性之通知等：蓋機關（單位）條戳
頁碼（10號字）



公文內容結構如採用「引據、申述、歸結」
之推理方式稱為「推理式公文」，表達順序
「引據、申述、歸結」者稱為「終括式」
（即歸結在後者），大部分公文採行；若採
用「歸結、引據、申述」或「歸結、申述、
引據」稱為「始括式」（即歸結在前者），
如新聞稿、澄清稿、聲明稿或訴願決定書或
法院裁判書等採行。如依事實順序來表達時，
則稱「順敘式公文」。

公文本體結構(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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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印與簽署
用印是使公文發生效力之程序，各機關任何文件非經

機關首長或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各層主管判發者，不得

蓋用印信。

一、發布令、派令、獎勵令、公告、聘書、訴願決定書、

獎狀、證明書、契約書、執照等文件，均蓋用印信及

機關首長職銜簽名章。

二、簽呈、呈文：用機關首長全銜、姓名、蓋職章。

三、函：上行文署機關首長職銜、姓名，蓋職章。平行文

、下行文蓋職銜簽字章。

四、書函、開會通知單、移文單及一般事務性通知、聯繫

等公文，蓋機關或承辦單位條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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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別 意 義 參 考 例 句

起首語
指公文起
首所用之
發語詞

通用類：有關、關於、為。
法令類：制定、訂定、修正、廢止。
人事類：特任、特派、任命、派、聘、僱。

引述語

引述其他
機關或發
文者來文
時之用語

開頭使用：奉、准、據。
結束使用：奉悉、敬悉、已悉、洽悉、接

悉。
再度敘及使用：諒蒙、鈞察、諒達、計達。

稱謂語

指對受文
者稱呼或
自稱之用
語

上行：有隸屬用「鈞」；無隸屬用「大」。
平行、下行：用「貴」。
對人民：臺端、君、先生、女士、您。
自稱：本、職。 15

公文用語與數字使用原則



用語別 意義 參 考 例 句

期望語
（概括
性期望
語）

對受文
者表達
行文期
望或目
的之用
語

1.上行文：請鑒核、請鑒察、請核示、請裁
示、請釋示、請核轉、請核備、請備查、
請鈞參、請核閱、請察照、請照。

2.平行文：請查照、請卓參、請查明見復、
請查照轉知、請同意見復、請惠允見復、
請惠予辦理

3.下行文：請查照、請照辦、請辦理見復、
請查明見復、請轉知所屬照辦。

經辦語

案情處
理過程
之聯繫
用語

1.對上級機關或首長使用：遵經、遵即、遵
查。

2.表示案件已經辦理：業經、已經、經已、
均經。

3.顯示案件辦理之時間性：前經、嗣經、俟
經、頃經、旋經、即經、當經。

4.顯示案件已有多次辦理：迭經、歷經、續
經、均經

5.表示本案件現正如何辦理：茲經、現經、
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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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別 意義 參 考 例 句

按語及
連接詞

按語用於
一段之起
頭，點出
該段表達
之意旨。
連接詞為
承上啟下
文句

1.引用法規或查明事情：查、經查
、復查、再查、又查、另查、次
查、案查、第查。

2.表示現在之意：茲、茲以、茲經
、茲據。

3.其他常用按語或連接詞：惟、乃
、按、爰、至於、復以。

准駁語

於審核或
答復來文
者請求時
之用語

1.下行文：同意照辦、同意辦理、
准予照辦、准予所請、應予照准
、未便照准、礙難照准、應毋庸
議、應予緩議、應予免議、應予
不准。

2.平行文：敬表同意、同意照辦、
不能同意辦理、恕難同意、歉難
同意、礙難同意、無法照辦、未
便照辦、未便辦理。 17



用語別 意義 參 考 例 句

抄送語
抄轉公文
或附件之
用語

1.上行文：抄陳。
2.平行文：抄送。
3.下行文：抄發。

附送語

附送語︰
檢送資料
、文件之
用語

1.上行文：檢陳、附陳。
2.平行文及下行文：檢送、
檢附、檢同。

結束語
簽文或便
箋的總結
用語

1.上行文：謹呈、謹陳、敬
陳、上陳
2.平行文及下行文：此致

18



一般公文用語常出現位置圖例
19



用字舉例
統一
用字

錯誤
用字

公布、分布、頒

布
布 佈

徵兵、徵稅、稽

徵
徵 征

部分、身分 分 份

帳、帳目、帳戶 帳 賬

占、占有、獨有 占 佔

計畫（名詞) 畫 劃

規劃、策劃、擘

劃（動詞)
劃 畫

用字舉例
統一
用字

錯誤
用字

蒐集 蒐 搜

會議紀錄（名

詞、動詞)
紀紀 記

覆核 覆 復

復查 復 複

複驗 複 復

貫徹 徹 澈

澈底 澈 徹 20



統一用語 說 明

「設」機關 如：「教育部組織法」第四條：「教育部設
左列各司、處、室……」。

「置」人員 如：「司法院組織法」第九條：「司法院置
秘書長一人，特任，……」。

「第九十八條」 不寫為：「第九八條」。

「第一百條」 不寫為：「第一ＯＯ條」。

「第一百十八條」 不寫為：「第一百『一』十八條」。

「自公布日施行」 不寫為「自公『佈』『之』日施行」。

「制定」與「訂定」
法律之創制，用「制定」；行政命令之制作，
如「訂定」。

「製定」、「製作」書、表、證照等，公文書之製成用「製定」
或「製作」，即用「製」不用「制」。 21



使用阿拉伯數字 使用中文數字

一般內文

數字用語具一般數字意義
（如代碼、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編號、發文字號
日期、時間、序數、電話
傳真、郵遞區號、門牌號
碼等）、統計意義（如計
量單位、統計數據等）者
或以阿拉伯數字表示較清
楚者，使用阿拉伯數字。

數字用語屬描述性用語、
專有名詞（如地名、書名
人名、店名、頭銜等）、
慣用語者，或以中文數字
表示較妥適者，使用中文
數字。另約數、概數、比
例亦應以中文數字書寫。

引用法令
條文

屬法規條項款目、編章節
款目之統計數據者，以及
引敘或摘述法規條文內容
時，使用阿拉伯數字。

法規制訂、修正及廢止案
之法制作業者，依中央法
規標準法、法律統一用語
表等相關規定辦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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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數字

代號（碼）、身分
證統一編號、編號
發文字號

ISBN988-133-005-1、M234567890、附表（件）1、院
臺秘字第0930086517號、臺79內字第095512號

序數
第4屆第6會期、第1階段、第1優先、第2次、第3名、第
4季、第5會議室、第6次會議紀錄、第7組

日期、時間
民國93年7月8日、93年度、21世紀、公元2000年、7時
50分、520就職典禮、72水災、921大地震、911恐怖事
件、228事件、38婦女節、延後3週辦理

電話、傳真 （02）3356-6500
郵遞區號、門牌號
碼

100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2號3樓304室

計量單位
150公分、35公斤、30度、2萬元、5角、35立方公尺、
7.36公頃、土地1.5筆

百分比、金額、人
數、比數統計數據

3.59%、6億3,944萬2,789元、639,442,789人、1：3

阿拉伯數字

法規條項款目、編
章節款目之統計數
據

事務管理規則共分15編、415條條文

法規內容之引敘或
摘述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59條規定：違反第31條第2項規
定者，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胎兒出生後7日內，接生人如未將其出生之相關資料通
報戶政及衛生主管機關備查，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54
條規定，由衛生主管機關處新臺幣6千元以上3萬元以下
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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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數字

描述性用語

一律、一致性、再一次、一再強調、一流大學、前一年、
一分子、三大面向、四大施政主軸、一次補助、一個多元
族群的社會、每一位同仁、一支部隊、一套規範、不二法
門、三生有幸、新十大建設、國土三法、組織四法、零歲
教育、核四廠、第一線上、第二專長、第三部門、公正第
三人、第一夫人、三級制政府、國小三年級

地名、書名
人名、店名
頭銜專有名
詞

九九峰、三國演義、李四、五南書局、恩史瓦第三世

慣用語（如
星期、比例
概數、約數）

星期一、週一、正月初五、十分之一、三讀、三軍部隊、
約三、四天、二三百架次、幾十萬分之一、七千餘人、二
百多人

中文數字

法規制訂、
修正及廢止
案之法制作
業公文書（
如令、函、
法規草案總
說明、條文
對照表等）

1.行政院令：修正「事務管理規則」第一百十一條條文。
2.行政院函：修正「事務管理手冊」財產管理第五十點、
第五十一點、第五十二點，並自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二月十
六日生效……。

3.「○○法」草案總說明：……爰擬具「○○法」草案，
計五十一條。

4.關稅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之「說明」
欄－修正條文第十六條之說明：一、關稅法第十二條第一
項計算關稅完稅價格附加比例已減低為百分之五，本條第
一項爰予配合修正。



符
號

名
稱

用 法

。
句

號

用在一個意義完整文句

的後面。

，
逗

號

用在文句中要讀斷的地

方。

、
頓

號

用在連用的單字、詞語、

短句的中間。

；
分

號

用在並列的短句、聯立

的復句。

：
冒

號

用在：1、下文有列舉的

人、事、物、時。2、下

文是引語時。3、標題。

4、稱呼。

符
號

名
稱 用 法

？ 問號
用在發問或懷疑文
句之後。

！ 驚歎號
用在表示感嘆、命
令、請求、勸勉等
文句的後面。

「 」

『 』
引號

用在表示感嘆、命
令、請求、勸勉等
文句的後面。

— 破折號
表示下文語意有轉
折或下文對上文的
註釋。

…

…
刪節號

用在文句有省略或
文意未完的地方。

（） 夾註號
在文句內要補充意
思或註釋時用的。 25



行文之原因考量「人、事、時、地、物」就全案加以審察。

行文之依據
行文要依據來文、或事實、或法令、或前案、或理論
且所持之依據必須真實而有效，絕不可虛構事實、或
杜撰理論、或引據過時失效之法令。

行文之目的
必須在文中有明確之意思表示，使對方能有明確之認
識，始能發生公文之效力。

行文之立場
撰擬公文時，必須斟酌本機關或本身所處之地位關係
和職責權限之範圍，然後就事論事、依法、依理下筆

行文之布局
撰擬公文須層次清楚，段落分明，使人易於瞭解和接
受。如有必要，應就綱目分別冠以數字，以清眉目。26

公文製作要領



公正
和平

寫作公文時，態度要公正，心情要平和，
正直負責，誠懇堅定，不作情緒化反應，

不流於意氣用事，本諸「對事不對人」之
原則，處處為雙方立場著想，才能免於偏
激或武斷。

立場
穩妥

寫作公文，必須認清彼此關係。上行文，
語氣宜謙遜恭謹；平行文，語氣宜不卑不

亢；下行文，語氣宜不驕不縱。不論身為
官員抑或人民，均應為對方設想，相互尊
重，斯為良好公文之表現。

27



簡 簡單明瞭、化繁為簡，文句少而意
義足。

淺 淺顯易懂、用語通達，盡量使用語
體文，不用奇字、奧義或僻典。

明 明白清晰、文義清楚、條理分明，
不用隱晦、誇張、諷刺之語。

確 明確肯定、主旨明確、語氣肯定，
所述時間、數字，皆精確真實。

28



意義

「簽」是下級機關、單位或人員為處理公務，
向上級機關、單位或長官進行說明及表達意

見，以供上級瞭解案情並作抉擇，為具有請

示、請求、建議或報告作用之公文。

種類

大簽

1.案情較為重要與複雜，或因業務需要
而主動簽辦，以制式簽之格式簽辦
者。

2.分為內部簽及外部簽。

小簽
1.案情較為簡單或例行性案件，以較為
簡化之格式簽辦者。

2.分為角簽、便簽、簽稿會核單。
29

公文製作實例-簽



30

簽之結構示意圖



大簽各段撰寫重點

31



簽  於主計處 

主旨：有關00部為亞洲開發銀行請撥付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補助新

臺幣0000000元一案，擬動支本年度第二預備金，簽請核示。 

說明： 

一、依00部000年00月00日函辦理。 

二、本案據說明，00部為00銀行以亞洲開發銀行請自該行B帳戶我國

繳付本國幣股本內支付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新臺幣00元，業

已先行墊撥，上項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補助費，本年度未列

預算，既由00銀行墊付，擬請准於000年度第二預備金項下撥還

歸墊。 

二、本案因事關涉外重要案件，爰特專案簽辦。 

擬辦：擬准照00部所請，在本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第二預備金項下動支

並依程序辦理撥付事宜。 

    敬陳 

院  長 

副院長 

                             職000（蓋職章） 謹簽 
32



 1簽 於教務處 

主旨：為強化本校校園安全，擬增購監視系統錄攝鏡頭 3 組，裝設於本

校後門附近一案，簽請核示。 

說明： 

一、依據本校 000 年度優質教育環境計畫子計畫 1-3-5「強化校園安

全」辦理。 

二、本校目前監視系統配置錄攝鏡頭 10 組，分別裝設於本校大門、

運動場、走廊及圍牆四周，惟後門目前配置 1 組，產生監視死

角，有必要增置。 

三、本項增購經費預估 0 萬以下，依政府採購法及市政府教育局採

購相關規定，得免公開招標，逕行議價採購。 

擬辦： 

一、本案如奉核可，擬辦理後續採購事宜。 

二、所需經費擬於本校 000 年度預算 000 項下支出，並請會計室配

合撥款事宜。 

第  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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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檔 號：
保存年限：

（日期）
簽 於民政處
主旨：有關○○科技公司申請延遲簽訂「○○縣戶役政資訊系統電腦軟硬體

設備維護」勞務契約一案，簽請核示。
說明：
一、依據○○科技公司民國00年00月00日異議申請書辦理。
二、本契約於00年00月00日開標，由該公司得標，並應於00年00月00

日前辦理簽訂契約手續。現該公司因故無法於期限內完全瞭解各戶役
政單位設備使用情形及維護前準備工作，爰申請延遲簽約。

三、本縣戶役政資訊系統現仍由○○股份有限公司依據原契約繼續維護，
故延遲簽約，對本系統之維護，尚無不良影響。

四、綜上所述，考量其申訴理由，擬准予該公司延遲簽約。
擬辦：本案奉核後，擬發函該公司於00年00月00日辦理簽訂契約手續及繳

納履約保證金，違者將以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7款予以處分。
第 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小簽之使用

段 別 撰 寫 內 容

適用時機 案情較為簡單或例行性。

簽辦方式 直接以A4空白紙或便條紙簽擬（便簽）。

簽辦要領

①以一、二、三條列方式來表達，按「敘明
案由」＋「說明有關事項」＋「擬辦意見」
依序撰擬。

②條列式之小簽因無主旨段，故期望語或目
的語多置於簽之結尾處。

35



小簽結構
相當主旨

相當擬辦

相當說明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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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 函

主旨：為協助各機關推動內部控制監督作業及聲明書簽署作業相關工作，本總處

製作「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及「政府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作業」課程

置於「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網址：https://elearn.hrd.gov.tw/mooc/index.php）

，請鼓勵同仁上網選讀並轉知所屬。
正本：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臺灣省政府、臺灣省諮議會、福建省政府

副本：總統府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行政院主

計總處綜合規劃處

地址：10065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2號
傳真：(02)2380-3846
聯絡人：○○○
電子郵件：○○○dgbas.gov.tw

受文者：行政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8月11日
發文字號：主綜督字第106060041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電子公文

https://elearn.hrd.gov.tw/mooc/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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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一、本院主計總處函，為協助各機關推動內部控制監督作業及聲明書簽署作業相關工作

，「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及「政府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作業」數位課程業已置

於「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請鼓勵同仁上網選讀並轉知所屬一案。

二、為利本院同仁參考，本案陳閱後擬登載於本院員工入口網公告周知，請核示。

0 0 0年 0 0月 0 0日
於 ○ ○ ○ ○ 處

科員 ○○○

科長 ○○○

副處長 ○○○

處長 ○○○

如擬

線上簽核時，因長官無法像
於原件文中簽辦時可直接閱
覽公文內容，爰擬辦方式等
同於另紙簽辦(便簽)，應先
行簡要敘明來文案由，俾利
長官瞭解。

0812
0945

0812
1010

0812
1040

0812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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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 函

主旨：為協助各機關推動內部控制監督作業及聲明書簽署作業相關工作，本總處製作

「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及「政府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作業」數位課程業已

置於「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網址：https://elearn.hrd.gov.tw/mooc/index.php），

請鼓勵同仁上網選讀並轉知所屬。

正本：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臺灣省政府、臺灣省諮議會、福建省政府

副本：總統府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行政

院主計總處綜合規劃處

地址：10065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2號
傳真：(02)2380-3846
聯絡人：○○○
電子郵件：○○○dgbas.gov.tw

受文者：行政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8月11日
發文字號：主綜督字第106060041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紙本來文(陳核)

本件屬周知性質，陳閱後擬登載於本
院員工入口網公告周知，可否？請核
示

科員 ○○○

科長 ○○○

如擬
處長 ○○○

https://elearn.hrd.gov.tw/mooc/index.php


意
義

「函」為院級以下各機關之間公文往復、人民與政府
之間申請或答復時使用之公文，亦為現行使用最為廣
泛之公文。

種
類

下行函
有隸屬關係之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有所指
示、交辦、批復時使用。

平行函 無隸屬關係之同層級機關間行文時使用。

上行函
有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對上級機關有所請示
或報告時使用。

其他函
無隸屬關係之不同層級機關間行文（或稱斜
行函）、政府機關對人民有所答覆、政府機
關對人民作行政處分時使用。 41

公文製作實例-函



函（稿）整體結構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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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 (稿)
地址：00000臺北市○○路000號
聯絡方式：（承辦人、電話、傳真、

e-mail）
00000
臺北市○○區○○路000號
受文者：行政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00年00月00日
發文字號：○○字第00000000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為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因應機關名稱及機關代碼異動，於院授權代
擬代判事項沒有變更部分，申請異動發文代字號，並檢陳申請表及附
件各1式2份，請鑒核。

正本：行政院
副本：

人事長○○○（蓋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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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 (稿)
地址：00000臺北市○○路000號

聯絡方式：（承辦人、電話、傳真、e-mail）
00000
臺北市○○區○○路000號
受文者：行政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00年00月00日
發文字號：○○字第000000000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發布令（含法規命令條文）影本、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主旨：飲用水水質標準第○條業經本署於00年00月00日以○○字第00000000號
令修正發布，茲檢陳發布令影本（含法規命令條文）、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
照表各1份，請備查。

說明：
一、旨揭條文草案業經本署於00年00月00日公告於行政院公報，踐行法規預告程

序。
二、本案經檢討後，無須辦理英譯。
正本：行政院

副本：

署長○○○（蓋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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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行政院  函 
地址：00000000000000 

                                           承辦人：000 
                                           電話：00-00000000 
                                           傳真：00-00000000 
                                          電子信箱：00000000000 
受文者：00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000年00月00日 
發文字號：00字第000000000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所報「00縣(000-000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草案一案，准予依

核定本並照核復事項辦理。 

說明： 

一、依本院國家發展委員會000年00月00日都字第00000000000號

函辦理。 

二、檢附「00縣(000-000年)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核定本）1份。 

核復事項： 

一、本方案屬00地區永續發展基金補助之經費，本(000)年度由本院

國家發展委員會依核定額度，逕撥付各計畫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以下簡稱主管機關)。 

二、為強化本方案執行控管，確保績效指標及目標值之達成，請貴府

及各計畫主管機關確實依據「00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辦理。 
正本：00縣政府 

副本：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含附件)、內政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經濟部、交

通部、文化部、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院長  000（簽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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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

「書函」是公務未決階段需要磋商、徵詢意見
或案情較為簡單時使用之公文種類。書函用途
很廣，不受行文系統與層級之限制，應用方便
靈活。

使用
時機

1.公務未決階段，尚需磋商、徵詢意見、協調時
。
2.未涉行政處分、准駁決定、法規解釋，僅為簡
單觀念通知、例行性業務、通報事項時。

3.寄送普通文件、書刊或一般聯繫、查詢等情況
須行文時，可使用簡便之「書函」。

52

公文製作實例-書函



名 稱 函 書函

使用
時機

公務已達成熟階段。
尚在磋商、試探階

段。

常用
內容

行政處分、行政決定、表
達立場、解釋事項等。

徵詢意見、觀念通知
、檢送資料、宣傳說
明、調查資料等。

行文
系統

原則受逐級限制，必要時
始可跳級。

可直接行文，不受層
級限制。

署名
用印

機關首長簽字章或職章。 機關條戳。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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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Ｏ大學 書函 
地址：00000000000000 

                                           承辦人：000 
                                           電話：00-00000000 
                                           傳真：00-00000000 
                                          電子信箱：00000000000 
受文者：00市政府教育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000年00月00日 
發文字號：00字第000000000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有關本校00研究所000學年推薦甄試招生資訊，敬請惠予公告周

知，歡迎鼓勵踴躍報考，請查照。 

說明： 

一、本校00研究所碩士班推薦甄試招生對象為000000000000000

（詳如附簡章) 

二、有關考試招生資訊，請參閱本校招生資訊網或00研究所所網站

（http:// 00000000000000000000)。 

三、本碩士班亦開放隨班附讀，相關資訊請請上00研究所碩士「最新

消息」點選「隨班附讀修習課程作業流程」詳閱。 

四、本案聯絡人：000，電話：（00）0000-0000。 

 

正本：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各縣市政府教育局、教育處 

副本： 

ＯＯ大學（校戳）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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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市立○○國民中學書函(稿)
地址：00000臺北市○○路000號

聯絡方式：（承辦人、電話、傳真、e-mail）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00年00月00日
發文字號：○○字第00000000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本校○年級學生計00人，訂於00年00月00日前往貴園參觀，屆時請派員指
導，請查照。

說明：本案本校聯絡人：○○○，電話（00）0000-0000。

正本：○○市立動物園
副本：○○市政府教育局

○○市立○○國民中學（條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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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部書函 (稿)
地址：00000臺北市○○路000號
承辦人：000
電話：00000000
傳真： 00000000
電子信箱：000000000000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000年00月00日
發文字號：○○字第000000000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000年度政府採購法制研討會」資料1份，請查照並轉知參加
人員準時報到。

說明：
一、研討會時間：000年00月00日上午00時00分。
二、研討會地點：本部大禮堂。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

○○部（條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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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局書函(稿)
地址：00000 臺北市○○路000 號
聯絡方式：（承辦人、電話、傳真、e-mail)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00年00月00日
發文字號：○○字第000000000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修正條文業經本局於00年00月00日以
○○字第0000000000 號令修正發布，檢送發布令影本及修正條文各
1 份，請惠予刊登貴部公報。

正本：法務部秘書室、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工作小組
副本：行政院法規委員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本局應用服務組、本局秘書室（均含附件）

○○○○局（機關條戳）



意義 「公告」為各機關就主管業務或依據法令規定，向公眾
或特定對象宣布周知時使用。

使用
時機

1.對公眾宣布事項並有所勸誡或工程招標或物品採購。
2.法規命令訂定修正草案之預告或廢止之公告。
3.法人、團體、公司、企業之設立或變更註（撤）銷登記
。

結構
與

內容

1.公告本文結構以「主旨」、「依據」、「公告事項」等
三段為原則；以「主旨」、「依據」、「說明」三段為例
外。
2.可用定型化格式處理：例如工程招標或採購物品案。
3.使用通俗、簡淺明確且易懂之文字製作，必須加註標點
符號。
4.行款無「受文者」及「速別」，亦無「密等及解密條件
」。 60

公文製作實例-公告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000年00月00日 

發文字號：管字第0000000000號 

 

 

主 旨：公告000年中秋節連續假期國道5 號高乘載管制與國道1號及3

號匝道封閉措施。 

依 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19 條第3項及第4 項。 

公告事項： 

一、高乘載管制時間、範圍及管制方式： 

(一) 時間及範圍： 

1.000年00月00日及00日，每日00至00時，實施國5南港系統、石

碇及坪林交流道之南向入口匝道高乘載管制。 

2.000年00月00日及00日，每日00至00時，實施國5 蘇澳、羅東、

宜蘭及頭城交流道之北向入口匝道高乘載管制。另國5 北向高乘

載結束時間將視交通狀況機動調整。 

      (二) 管制方式：國5 高乘載管制路段及時段內，僅允許000000駛入。 

二、匝道封閉時間及範圍： 

(一) 000年00月00日00至00時，封閉國1 平鎮系統南向入口及埔鹽

系統南向入口匝道。 

(二) 000年00月00日00至00時，封閉國1 埔鹽系統南向入口、國1

虎尾及埔鹽系統北向入口及國3 竹南北向入口匝道。 

 

局長  000（簽字章） 

交通部

高速公

路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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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000年00月00日 

發文字號：管字第0000000000號 

 

 

主 旨：公告000年中秋節連續假期國道5 號高乘載管制與國道1號及3

號匝道封閉措施。 

依 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19 條第3項及第4 項。 

公告事項： 

一、高乘載管制時間、範圍及管制方式： 

(一) 時間及範圍： 

1.000年00月00日及00日，每日00至00時，實施國5南港系統、石

碇及坪林交流道之南向入口匝道高乘載管制。 

2.000年00月00日及00日，每日00至00時，實施國5 蘇澳、羅東、

宜蘭及頭城交流道之北向入口匝道高乘載管制。另國5 北向高乘

載結束時間將視交通狀況機動調整。 

      (二) 管制方式：國5 高乘載管制路段及時段內，僅允許000000駛入。 

二、匝道封閉時間及範圍： 

(一) 000年00月00日00至00時，封閉國1 平鎮系統南向入口及埔鹽

系統南向入口匝道。 

(二) 000年00月00日00至00時，封閉國1 埔鹽系統南向入口、國1

虎尾及埔鹽系統北向入口及國3 竹南北向入口匝道。 

 

局長  000（簽字章） 

交通部
高速公
路局印



    00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000年00月00日 

發文字號：00府農漁字第0000000000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二 

 

 

主 旨：公告00市00漁港擴大大陸船員暫置區域範圍。 

依 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00條第0項、臺灣地區漁船

船主境外僱用及接駁暫置大陸地區漁船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00條。 

公告事項： 

一、00漁港大陸船員暫置碼頭及臨時停泊區域範圍如下：（可安置大

陸船員人數為000人，範圍圖如附件)： 

(一) 暫置碼頭區：外泊地碼頭，長000公尺，陸域面積0,000平方

公尺，水域面積0.000平方公尺。 

 (二) 臨時停泊區：碼頭長度000公尺，水域面積0,000平方公尺。 

二、檢附00漁港擴大大陸船員暫置區域範圍示意圖及管理計畫各1份  

市長  000（簽字章） 

O O市
政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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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00年00月00日
發文字號：○○字第0000000000號

主旨：公告人事專業獎章頒給辦法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及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銓敘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二、修正依據：獎章條例第9條第1項。
三、旨揭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均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法
規草案項下（網址： http://www.0000.gov.tw）。

四、任何人得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7日內以書面或電話方式向本部
人事管理司第三科承辦人陳專員0 0（電話： 02-82360000，
傳真： 02- 82360000，電子郵件帳號：jing@000.gov.tw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00路000號）陳述意見。

部長○○○（簽字章）

mailto:jing@000.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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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00年00月00日
發文字號：考臺組壹字第0000000000號

主旨：公告撤銷○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華語導遊人員考試及格人

員 ○○之考試及格資格，並吊銷其考試及格證書。

依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23條。

說明：○○未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10條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

通考試華語導遊人員考試規則第5條規定之應試資格，依專門職業及

技 術人員考試法第23條第4款規定，經本院第○屆第000 次會議決議，

撤銷其考試及格資格並吊銷其考試及格證書。

院長 ○○○（簽字章）

○○
院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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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應注意事項
一、收到公文後，如發現內容誤植或明顯錯漏，應先與

來文機關確認釐清，避免引用錯誤內容或是將錯就

錯。

二、公文不要放在自己抽屜內，尤其是只有1-2張紙的

公文，特別容易被其他文件或資料壓住而忘記簽辦。

三、對於被退稿或要求清稿公文，應全部重新檢視是否

均已修正完妥，並將原稿附於清稿之後再陳核判，

或留下原稿，作為簽辦之佐證。

四、公文陳核時一定要整齊、標示要清楚，陳核前自行

檢查有否 錯漏、別字等。

五、對民眾申請函或請釋案件，應有同理心，設身處地

，尋求妥適解決方案，盡速回復，並可以關懷態度

電話詢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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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與其他機關協調事務時，心平氣和，互相尊重，避

免以上級或主管機關立場，對所屬機關承辦人員嚴

厲指責或有情緒性語言。

七、公文太多時要分輕重緩急，並注意辦理期限；一文

一卷，附件隨主文陳核，並標示清楚。

八、對於同一事由多次來函亦經機關多次答復之案件，

如再次來函陳情，先簡要重申無法同意或辦理之主

要原因，再說明已多次答復有案較為妥適。

九、秉持依法行政原則，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任事，對長

官指示有超越法律違法之嫌時，應先陳述長官。

十、民意代表索取公務人員相關資料，如涉及政府資訊

公開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應特別審慎處理；如所

需資料涉及敏感，應先行審慎研究，並依規定程序

陳核後再行提供。



結語
公文代表機關，公文品質更是個人
工作能力的表現，故應謹慎以對。

80

結構 格式正確、條理分明

要言不繁、用詞精準用語

觀念 認清角色、立場妥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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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簽或函稿時，多運用引據、申
述、歸結方式，或以起、承、轉
、合方式辦理。

起：（引據）扼要點出本案目的

承：（申述）法令規定、事實經過

轉：（申述）綜合研判或分析

合：（歸結）結論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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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簽或函稿陳核前，再次檢視
以下事項：
一、格式完備否？
二、陳述周延否？
三、文字通順否？
四、稱謂正確否？
五、錯字出現否？
六、數字無誤否？
七、標點符號對否？
八、引據正確否？



課程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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